
 

           想要進一步了解本保單內容，請與本會聯繫(建議先加入官方 line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{注意事項}            

1.本會預計 115 年 4 月起開辦，但投保人數如未超過 50 人，將延期辦理。 

2.首批會員的承保不需填寫「健康聲明書」。(您有既往症，在部份條件下仍可辦理 

  ，請看附註說明) 

3.非首批會員投保者，需填寫健康聲明書，經保險公司審核通過後，方可承保。就有 

  既往症的限制(有違反告知，不論因果皆不理賠)。 

{附註} 

1.115 年 4 月 1 日首次辦理，當月投保者即為首批承保(不需填健康聲明書)。 

2.115 年 5 月 1 日後的投保者，均屬非首批投保者(要寫健康聲明書，由保險公司決定 

  承保。 

3.為首批承保者，保險公司概括承接既往症承保(但不包含承保前已發生之意外傷害事 

  故)。但投保前已或曾罹患六大類特定疾病(如下述)除外 

1.心臟疾病。 

2.腦中風、腦出血、腦栓塞、高血壓、腦瘤、癲癇、智能障礙、精神病、憂鬱 

  症、精神官能症。 

3.慢性腎衰竭(尿毒症) 、腎臟疾病、肝臟疾病(含肝炎帶原、肝功能異常)。 

4.癌症（惡性腫瘤）、肝硬化、白血病。 

5.重大器官移植手術、AIDS。 

6.癱瘓、器官缺失。 

 

[投保年齡] 

1.會員本人、配偶投保年齡為 15

歲至60歲止，續保可至65歲止。 

2.子女投保年齡自15起至23歲止

(限在學且未婚)。 

[只限本國籍身分] 

 

[首加者的權益] 

1.不受健康聲明書填寫之約束。 

2.有既往症者，仍可投保，但有部 

份限制。 


